
湖北久之洋红外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增补公司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以下简称“《规范运作指引》”）、《湖北久之洋红外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湖北久之洋红外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

事规则》、《湖北久之洋红外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文件规定，

作为湖北久之洋红外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立董事，在仔细

阅读有关材料和充分核查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基于独立、

审慎、客观的立场，我们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的增补公司独立董

事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核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增补的独立董事候选人余洋、刘铁根、王延章均不存在《公

司法》、《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

司董事的情形，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的市场禁入者或者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形，

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担任董事的任职资格和任职条件要求。 

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余洋、刘铁根尚未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

资格证书，该等候选人均已向公司书面承诺将参加最近一次独立董事培训并取得

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其提名方式、提名程序和提名人资格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内部规章制度文件的有关

规定，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并同意相关议案在上述独立董

事候选人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此页无正文，为《湖北久之洋红外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增补公司独

立董事的独立意见》签署页） 

 

 

独立董事签署： 

 

 

序  号 董事姓名 签  名 

1 乔晓林  

2 裴晓黎  

3 赵力航  

4 王永新  

 

 

 

 

2022 年 4 月 15 日 

 

 


	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余洋、刘铁根尚未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该等候选人均已向公司书面承诺将参加最近一次独立董事培训并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其提名方式、提名程序和提名人资格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内部规章制度文件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